
近期发生多起“代

购演唱会门票”诈骗案

件，警方提醒，在购买演

唱会门票时，一定要选

择正规票务平台，避免

通过不明来源网站或个

人进行购买，仔细鉴别

门票上的防伪标识、二

维码等信息。

新华社 勾建山 作

谨防“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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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近日，重庆市南川区东城街道北郊

社区居民委员会发布一则“遏制滥办宴

席”的通知，要求居民只可举办婚丧酒，

并且要进行报备，禁止滥办“除结婚酒、

丧事以外的无事酒”。这在网上引发热

议，有网友表示支持，认为可以减少“人

情负担”；有网友表示反对，认为“社区并

没有强制要求居民不办理宴席的权

力”。南川区文明办很快就此事发布情

况说明，“经排查，辖区个别街道社区在

工作执行过程中对政策理解存在偏差，

存在工作方式‘简单化’和‘一刀切’等问

题，我办已指导相关街道社区立即停止

不当做法。”同时也再次呼吁：滥办宴席

伤害亲友感情、造成铺张浪费，倡议广大

群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共同营造良好

社会风气。

有些人信奉“石头辘轳抵不住门，筷

子才抵得住门”的旧观念，哪怕再穷，还

得“死要面子活受罪”，婚丧嫁娶宴席互

相攀比，讲排场之风越刮越盛。大操大

办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且有的家

庭因此而落下还不尽的“人情债”，有的

因办宴而返贫致贫。近年来，很多地方

通过制订“村规民约”等严格禁止“无事

酒”，除了结婚和丧事之外，其他如“生日

宴”“满月酒”等都被列入“无事酒”之列。

对村民办酒宴等进行约束是很有必

要的，但不能对“无事酒”盲目扩围，搞得

一点人情味也没有。在中国传统习俗

中，设宴席摆酒是很正常的事。如：老人

生日，办一下酒为老人庆祝一下，表表晚

辈的孝心；生了孩子，办一下酒庆祝个

“满月”，与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弄璋弄瓦

之喜。

“村规民约”侧重于道德层面，利用

“村规民约”制止办“无事酒”一定要依法

依规，不能逾越法律底线，而且应该更具

体、更有可操作性，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把

婚宴和丧事之外的办酒都列为“无事

酒”。“村规民约”在村民摆酒规模、酒菜

标准、份子钱额度上须有一个明确的标

准。

各地要刹住“无事酒”陋习歪风，需

要综合施策、协同整治。社区乡村要把

遏制“无事酒”纳入“村规民约”，把判断

标准和规则做实做细，同时加强对相关

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从而避免大操

大办，又满足人们“家有喜事，热闹一下”

的愿望。

特约评论员 胡欣红

最近，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持续受到

社会的高度关注。据央视新闻报道，安

徽马鞍山警方曾破获这样一起案件：当

地一家手机店里的31部总价值近20万元

的手机，一夜之间被全部盗走，实施犯罪

的竟是 2 名只有 15 岁的少年，而在他俩

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专门“投资”未成

年人进行盗窃的犯罪团伙。警方调查发

现，犯罪团伙中的成年人并不亲自参与

盗窃，而是四处寻找未成年人，为他们提

供伙食费、住宿费、路费等，让他们到全

国各地手机专卖店进行盗窃，得手后会

根据“投资”比例进行分赃。

“雇佣”未成年人偷手机，就能逃避

刑罚吗？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成

年人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可

以构成教唆罪。如果成年人通过“投

资”等方式指使未成年人进行盗窃，可

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面临相应的刑

事处罚。例如，如果被认定为盗窃罪

的共犯，可能会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

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严

惩唆使未成年人犯罪背后的成年人，

坚决打掉利益链条，才能尽可能地让

未成年人不再被“利用”。

未 成 年 人 身 份 也 不 是“ 免 责 金

牌”。对于利用未成年人偷手机的行

为，法律提供了多层次的处罚和矫治措

施，旨在既惩治犯罪行为，又保护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其健康成长。偷

窃之类的行径一般够不上严重犯罪，不

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不会受到刑事处

罚。但是，不负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

就可以免于处罚。根据我国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采

取其他矫治教育措施。例如，教育行政

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

专门矫治教育。

相较于行凶杀人之类主观恶性极大

的犯罪，盗窃似乎没那么“严重”，但如果

有未成年人在此失足甚至成为惯偷，绝

不能等闲视之，除了依法惩处之外，还需

要综合施治，力争防范未然。“问题孩子”

不是天生的，其背后有个人、家庭、社会

等多方面原因，社会各方面应共同努力，

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

环境。惟有加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

社会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才能从根本上预防类似

事件的发生。

苏士仪

据媒体报道，近日，内蒙古包头

市一名学生在马路上正常骑行时，

被一位老人的风筝线割喉。4月13

日，当事人孟同学称，自己因为心

软，现场放大爷走了，随后其母亲让

报了警。目前，此事更多细节还有

待相关方面进一步披露。不过，有

关于“风筝割喉”的讨论，再次引发

关注。

一个基本现实是，在人流密集

的城市，很多公共场所其实并不具

备放风筝的条件。以一些城市公园

为例，公园绿地要么不大，要么离人

行道或者自行车道很近。

诸如公园、广场、开阔地等，是

公众进行休闲娱乐、体育运动等

活动的重要场所，但随着“风筝割

喉”事件的频繁发生，放风筝的群

体与行人、骑行者等其他公共空

间使用者的基本权益产生了直接

冲突。

有观点就认为，有必要对城市

公园、广场等公共空间内放风筝的

行为予以更规范的规制。这方面

并非没有先例。如 2022 年，广西

柳州市出台的《柳州市公园广场

条例》明确，在规定的禁止区域内

禁止进行轮滑、放风筝、游泳等活

动。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爱好的人

群都有在城市公共空间内开展休闲

活动的基本需求和权利。在不少人

看来，不能因为放风筝可能伤害到

骑行人群的人身安全，就“一票否

定”放风筝群体对公共空间的使用

权益。

毕竟，放风筝之所以与其他在

公共空间内的群体产生冲突，本质

上还是因为城市公共空间供给不

足。况且，现实中，市民放风筝的

行为很难从根本上杜绝，因此，与

其“一刀切”地禁止，不如加以疏

导。

比如，在划定市区禁止放风筝

区域的同时，也要在市区周边空旷

地带划定可以放风筝的区域，并且

加强宣传力度，告知市民哪些地方

可以放风筝。这既能保证这个群体

的基本权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风筝割喉”问题的出现。

如何杜绝风筝线在公共空间成

为“夺命线”，是摆在包括城市管理

者在内的多方主体面前的公共治理

议题，显然值得更为深入和细致的

探讨。

抵制“无事酒”，要有严格的判断标准抵制“无事酒”，要有严格的判断标准 又现“割喉”事件，
风筝线岂能成“夺命线”
又现“割喉”事件，

风筝线岂能成“夺命线”

“投资”未成年人偷手机，逃不掉的！


